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：
我们       （制造商名称）是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（国家名称）法律成立的一家制造商，主要营业地点设在        （制造厂商地址）。兹指派按  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云杉路86号  （合同货物货源国名称地）法律正式成立的，主要营业地点设在（贸易公司地地址）的  保定市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 （贸易公司名称）作为我方真正的和合法的代理人进行下列有效的活动：
1 代表我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理贵方第       号招标邀请要求提供的由我方制造的货物的有关事宜，并对我方具有约束力。
⑵ 作为制造商，我方保证以投标合作者来约束自己，并对该投标共同和分别承担招标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。
2 我方兹授予  保定市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   （贸易公司名称）全权办理和履行上述完成上述各点所必须具备的事宜，具有替换或撤销的全权。兹确认  保定市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 （贸易公司名称）或其正式授权代表依次合法地办理一切事宜。
我方于    2015  年    月    日签署本文件，   保定市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（贸易公司名称）于    2015  年    月    日接受此件，以此为证。

贸易公司名称：保定市硕成科技有限公司     出具授权书的制造商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正式授权签字的代表姓名、职务和部门：     正式授权签字的代表姓名、职务和部门：



注：贸易公司与制造商的经销协议，符合法律手续，在其有效期内可代替此授权函。
